
证券代码：002256 证券简称：兆新股份 公告编号：2024-017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对 1X Holding AS 拟议投资的
条款清单》暨对外投资设立参股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交易事项概述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经营及战略发展的需要，拟通过全资孙公

司香港兆新实业有限公司与浙江中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坚科技”）共同投资设立海外
SPV公司，用于投资海外人工智能机器人 1X Holding AS公司。项目总投资额为 5,999,760.00美元，其
中公司出资 2,939,882.40美元，中坚科技出资 3,059,877.60美元。

同时，公司与中坚科技拟共同成立合资公司上海智氪机器人有限公司（暂定名，具体以工商核准
登记的企业名称为准，以下简称“上海智氪”）作为海外智能机器人产品在中国大陆的经销商，代理该
等产品的销售、售后服务等业务以及为海外智能机器人产品提供零部件的集中采购和供应链服务。 上
海智氪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000万元，其中中坚科技出资人民币 3,600 万元，持股 60%，公司出资人民
币 2,400万元，持股 40%。

本着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公司与中坚科技于 2024 年 2 月 19 日签署了《上海智氪机器人
有限公司合资协议》，公司全资孙公司香港兆新实业有限公司与中坚科技及 Access Ventures GP, LLC
签署了《对 1X Holding AS拟议投资的条款清单》。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在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
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浙江中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0459138X9
3、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4、法定代表人：吴明根
5、注册资本：人民币 13,200万元
6、成立日期：1997年 12月 10日
7、经营范围：园林机械、农业机械、便携式发电机、智能机器人、非公路休闲车及零配件的技术研

发、制造和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分支机构经营地址设在浙江省永康市经济开发区名园北大
道 155号）。（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注册地址:浙江省永康市经济开发区名园南大道 10号
9、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中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31.55%

吴明根 5.52%

林高潮 5.00%

上海远希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00%

中坚科技实控人为吴明根及赵爱娱夫妇。
10、 公司与中坚科技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

其它关系。 经查询，中坚科技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状况良好，具备履约的能力。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上海智氪机器人有限公司（暂用名，具体以工商核准登记的企业名称为准）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资本：人民币 6,000万元
4、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计算机系

统服务；网络技术服务；科技中介服务；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
术咨询服务；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及其配件的研发、制造、销售；智能机器人
的经销及售后服务；供应链管理；电子产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电气设备销售；通信设备销售；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5、经营地址：上海市闵行区昆阳路 1508号 2幢 2层
6、经营期限：二十年
7、股东及持股比例：上海智氪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000 万元，其中中坚科技以货币方式认缴出资

人民币 3,600万元，持股 60%，公司以货币方式认缴出资人民币 2,400 万元，持股 40%。 出资及股权比
例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浙江中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600万 60% 货币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400万 40% 货币

合计 6,000万 100% -

8、出资期限：自上海智氪成立之日起（以上海智氪完成工商注册登记、取得相关营业执照作为成
立完成的标志）五年内缴足。 具体出资时间根据上海智氪业务发展资金实际需求情况，由双方协商确
定，按照认缴出资比例同比例进行实缴。

四、协议基本内容

（一）《对 1X Holding AS拟议投资的条款清单》

Purpose
目的

The following summarizes the principal terms with respect to the below Proposed Investment.
以下概述了与以下拟议投资有关的主要条款。

The SPV SPV Series XIII - AV Master, LLC, a Delaware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the“SPV”)
Series XIII - AV Master, LLC，一家特拉华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SPV”）

Manager
管理人

Access Ventures GP, LLC or its affiliates (the“Manager”)
Access Ventures GP, LLC 或其关联公司 (以下简称“管理人”)

Investors
投资人

Zhejiang Zhongjian Technologies Joint Stock Company Limited or one of its affiliates (“Topsun”) and Hong
Kong Zhao Xin Industrial Limited or one of its affiliates (“Sunrise”) (each a“Member” and collectively,
the“Members”)
浙江中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或其关联公司之一（以下简称“中坚”）以及香港兆新实业有限公司或其
关联公司之一（以下简称“兆新”）（每一家称为“成员”，统称为“各成员”）

Portfolio Company
被投资公司

1X Holding AS, a company formed under the laws of Norway with Organisasjonsnummer 929 455 614
(“1X”)
1X Holding AS, 一家在挪威法律下设立的公司，组织号码为 929 455 614（以下简称“1X”）

Investment Amount
投资金额

$5,999,760.00, such amount to be split 51/49 between Topsun and Sunrise, or based on a proportion
agreed between the Members.
5,999,760.00美元，该数额由中坚和兆新按 51/49的比例分,或按照各成员另行达成一致的比例分。

Consideration
对价

Investment Amount is to be paid in United States Dollars (USD)
投资金额将以美元支付

Definitive Agreements
最终协议

Promptly following the execution of this Term Sheet, and subject to the Members’ ongoing diligence, the
parties shall commence negotiations to enter into definitive subscription and governance documents
evidencing the Members’ investment into, and subsequent governance of, the SPV (including any ancillary
agreements related thereto, the“SPV Documents”).
本条款清单签署后，受制于各成员在进行的尽职调查，各方应尽快开始谈判，以签订最终的认购和
治理文件，证明各成员对 SPV 的投资以及随后对 SPV 的治理（包括与此相关的任何附属协议，以下
简称“SPV文件”）。

Investment Structure
投资架构

● Members will invest in the SPV.
● 各成员将投资 SPV。
● Promptly after receipt of the Investment Amount, the SPV will invest in 1X.
● SPV收到投资金额后将尽快投资 1X。
● SPV will hold Portfolio Company Securities.
● SPV将持有被投资公司证券。
● Manager will provide the Members a dedicated SPV where the Members will be the sole equity holders
thereby owning 100% Membership Interest in the SPV. Such dedicated SPV will not have any other
investors.
● 管理人将向各成员提供一个专用的 SPV， 各成员将是该 SPV 的仅有的股东， 从而共同拥有该
SPV 的 100%的成员权益。 该等专用的 SPV 将没有任何其他投资者。

（二）《上海智氪机器人有限公司合资协议》
甲方：浙江中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股东分别为甲方、乙方。 其中，甲方以货币方式认缴目标公司出资人民币 3,600 万元，持

有目标公司 60%的股权；乙方以货币方式认缴目标公司出资人民币 2,400 万元，持有目标公司 40%的
股权；甲方、乙方出资及股权比例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浙江中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600万 60% 货币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400万 40% 货币

合计 6,000万 100% -

出资期限：自目标公司成立之日起（以目标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取得相关营业执照作为成立
完成的标志）五年内缴足。 具体出资时间根据目标公司业务发展资金实际需求情况，由双方协商确定，
按照认缴出资比例同比例进行实缴。

业务发展：目标公司设立的主要业务方向系作为海外公司智能机器人产品在中国大陆的经销商，
代理该等产品的销售、售后服务等业务；以及为海外公司智能机器人产品提供零部件的集中采购和供
应链服务。

协议生效条件：本协议经各方签字并加盖公章且经甲、乙各方有权决策机构（董事会、股东大会，
如需）审议通过后生效。

五、本次交易目的及影响
机器人作为数字经济时代最具标志性的工具之一，在加快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升级、打造国家竞

争优势、助力人类美好生活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公司本次与中坚科技合作，将充分发挥各
自资源优势，共同开拓和推进智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 同时，公司与中坚科技共同成立的合资公司上
海智氪， 作为海外智能机器人产品在中国大陆的经销商， 将为海外机器人产品在中国大陆开拓新市
场。 若本次交易顺利完成，公司将涉足人工智能机器人领域，本次业务拓展是从战略发展角度进行的
积极探索，目的是提升公司未来业绩的增长潜力。

六、风险提示
1、本次拟投资 1X Holding AS系公司的海外投资项目，尚处于初步意向阶段，仅签署了投资条款

清单，交易方案、交易价格、持股比例等核心要素仍需进一步论证和协商，尚需交易各方履行必要的决
策、审批程序。

2、本次交易已签署保密协议，各方均对本次交易核心要素等信息负有保密义务。
3、本次拟投资 1X Holding AS 仍需取得海外投资监管机构相关审批程序，若最终相关手续无法

办理，将可能导致交易终止，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受外部市场、公司本身技术实力等各种因素影响，公司在人工智能机器人业务领域的发展还存

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5、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业绩带来重大影响。
6、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
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对 1X Holding AS拟议投资的条款清单》；
2、《上海智氪机器人有限公司合资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二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120 证券简称：韵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4-010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1 月快递服务主要经营指标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3 号———行业信息披露（2023 年修订）》的规定，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 1月快递服务主要经营指标情况如下：
一、公司 2024年 1月快递服务主要经营指标

项目 2024年 1月 同比增长

快递服务业务收入（亿元） 44.40 61.51%

完成业务量（亿票） 19.57 96.09%

快递服务单票收入（元） 2.27 -17.45%

二、数据说明
1、2024年 1月公司实现快递服务收入同比增长 61.51%，完成业务量同比增长 96.09%，主要系：公

司积极提升网络经营水平、保障网络稳定、提高服务质量，同时受年货节促销效应及春节假期错期影
响（2024年春节假期在 2月，2023年春节假期在 1 月中下旬），促进公司 2024 年 1 月的快递服务业务
收入及业务量同比增长。

2、上述数据未经审计，可能会与定期报告数据存在差异，仅供投资者阶段性参考，相关数据以公
司定期报告为准，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2 月 20 日

证券代码：002120 证券简称：韵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4-009
债券代码：127085 债券简称：韵达转债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证券代码：002120 证券简称：韵达股份
2、债券代码：127085 债券简称：韵达转债
3、转股价格：人民币 12.10元/股
4、转股时间：2023年 10月 17日至 2029年 4月 10日

5、本次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的期间从 2024 年 1 月 29 日起算，截至 2024 年 2 月 19 日，韵达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已有十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韵达转债”当期转股价的 85%，
预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业务办
理：2.4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相关规定，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当日，公司应当召开
董事会审议决定是否修正转股价格， 并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及时履行后续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公司未按本款规定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的，视为本次不修正转股价格。 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一）发行上市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2408号”文核准，公司于 2023年 4月 11 日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 2,45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价格为每张 100元，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245,000.00万元。经
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同意，公司 24.50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3 年 5 月 23 日起在
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韵达转债”，债券代码“127085”。

（二）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以下简称“《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的有关规定，韵达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 12.15元/股。
因公司实施 202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韵达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12.15 元/股调整为 12.10 元/股，调

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3年 6月 8日起生效。
二、韵达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根据《可转债募集说明书》，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如下：
（一）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内， 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 85.00%时， 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表决，该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大会进行
表决时，持有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该次股东大
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的均价。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
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二）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 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相关

公告，公告修正幅度、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等有关信息。 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
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
价格执行。

三、关于预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的具体说明
2024 年 1 月 29 日-2024 年 2 月 19 日，公司股票已有十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韵达转债”当期转

股价格 12.10元/股的 85%，即 10.29元/股的情形，预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 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号———业务办理：2.4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等相关规
定，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当日，公司应当召开董事会审议决定是否修正转股价格，并按照募集说明
书的约定及时履行后续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未按本款规定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的，视为本次不修正转股价格。

四、其他事项
投资者如需了解韵达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可查阅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7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可转债募集说明书》全文。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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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肯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２０２４年

２月２０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

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４年２月２０日（Ｔ＋２日）日终有
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
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 （主承销商）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保荐人
（主承销商）”）包销。

２、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
信息披露。

３、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
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４、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
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
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放

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 存托凭证、可
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５、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
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南京肯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 （主承销
商）国泰君安于２０２４年２月１９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
深南东路５０４５号深业中心３１１室主持了南京肯特复合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
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

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４”位数 １４６２，６４６２，４０６４
末“６”位数 ６４５０７５
末“７”位数 ８７７７３２３，３７７７３２３，７８４８３９１
末“８”位数 ０６６７７０７１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南京肯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２０，３９９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
认购５００股南京肯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Ａ股股票。

发行人：南京肯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４年２月２０日

南京肯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南京肯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发行人 ”
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 〔２０２３〕
１９３１号）。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２，１０３．００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９．４３元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
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
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以下简称“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以下
简称“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
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
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２２．６５９８元 ／股。 故保荐人相关子
公司无需跟投，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１０５．１５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
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发
行数量为１，５０３．６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１．５０％；网上发
行数量为５９９．３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８．５０％。 根据《南
京肯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
机制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５，６４７．９７４６４倍 ，高于
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２０．０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
数倍，即４，２０６，０００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为１，０８３．０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５１．５０％；网

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０１９．９５万 股 ， 占 本 次 发 行 总 量 的
４８．５０％ 。 回 拨 后 本 次 网 上 定 价 发 行 的 最 终 中 签 率 为
０．０３０１３０４５１２％，申购倍数为３，３１８．９０１５１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和缴款环
节，并于２０２４年２月２０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具体内
容如下：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２０２４年２月２０日（Ｔ＋２日）
１６：００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
缴纳新股认购资金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
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
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
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
购资金不足， 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 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 （主承销商）
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
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
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１０％（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
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 限售期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
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
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中止
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

露。
４、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

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
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
券业协会备案。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证券交易
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配售对象被列入限
制名单期间，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场各板块首发证券
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下投资者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其
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场各板块
首发证券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５、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
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为１９．４３元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

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
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
数孰低值。 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司
无需跟投，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司初始参与跟投的股票
数量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
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
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２０８号］）、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２０５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
细则》（深证上［２０２３］１００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２０２３年修订 ）》（深证上 ［２０２３］１１０号 ）、
《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证协发［２０２３］１８号）
及 《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 》（中证协发

［２０２３］１９号）等相关规定，保荐人（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
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
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人（主承销商）做
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２０２４年２月８日 （Ｔ日）结
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的２６４家网下投资者管理
的６，１１０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
行了网下申购，网下申购数量为４，１０３，８００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南京肯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 “《初步
询价及推介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
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
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配售对象
类别

有效申购股
数（万股）

占总有效
申购数量

比例

初步配售股
数（股）

占网下最
终发行量
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
配售比例

Ａ类投资者 ２，４５７，１７０ ５９．８８％ ７，６６６，３９２ ７０．７９％ ０．０３１２０２０８％
Ｂ类投资者 １，６４６，６３０ ４０．１２％ ３，１６４，１０８ ２９．２１％ ０．０１９２２０４７％

总计 ４，１０３，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８３０，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

成。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

的配售原则，本次配售未产生余股。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
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配售对象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

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８８８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南京肯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４年２月２０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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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

风险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邦科技”或“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9 日披露了《关

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5）， 公司股票交易已于 2023
年 5月 5日开市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若公司 2023年度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出现相关财务指标
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1 条的相关规定，公司股
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2、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9.3.5 条“上市公司因出现本规则第 9.3.1 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三）
项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应当在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当年会计年度结
束后一个月内，披露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并在披露该年年度报告前至少再披露两次
风险提示公告。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业务办理》中“为提升风险揭
示效果，财务类退市风险公司应当在首次风险提示公告披露后至年度报告披露前，每十个交易日披露
一次风险提示公告”的规定，现就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如下，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风险。

公司股票可能触及的终止上市情形如下：
具体情形 是否适用

（对可能触及的打勾）

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亿元， 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亿元。

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
为负值。 √

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报告。

一、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原因

公司因 2022 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 条第一款第（二）项
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已于 2023 年 5 月 5 日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9 日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
实行退市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5）。 公司于 2024年 1 月 27 日披露了《2023 年
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4-013），经公司初步核算，预计公司 2023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为 900,000 万元-1,100,000 万元， 预计公司 2023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800,000万元-1,000,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2023年度报告审计工作正在进行中，上述业绩
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测算数据，最终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23年年度报告为准。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1 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因触及本规则第 9.3.1 条第一款第（一）项至
第（三）项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首个会计年度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本所决定终止
其股票上市交易：（一）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或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
度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亿元；（二）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三）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
告；（四）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报告；（五）虽符合第 9.3.7 条的
规定，但未在规定期限内向本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六）因不符合第 9.3.7 条规定的条件，其撤销
退市风险警示申请未被本所审核同意”。 若公司 2023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出现相关财务指标
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1条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若公司 2023 年度经
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出现相关财务指标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1 条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
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二、历次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情况
公司已于 2024年 1月 2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关于公

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 2024—014），提示相关风险。
本公告为公司第二次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三、风险提示
若公司 2023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出现相关财务指标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1 条的

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二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352 证券简称：顺丰控股 公告编号：2024-011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1 月快递物流业务经营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3号———行业信息披露》的规定，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披露 2024年 1月业务经营简报情况如下：

项目 2024年 1月 2023年 1月 同比变动 同比变动
（不含丰网）

1、速运物流业务

营业收入（亿元） 195.01 163.24 19.46% 20.72%

业务量（亿票） 11.47 9.57 19.85% 28.30%

单票收入（元） 17.00 17.06 -0.35% -5.92%

2、供应链及国际业务

营业收入（亿元） 48.56 47.61 2.00% 2.00%

合计 243.57 210.85 15.52% 16.46%

注：披露项目的分类说明：
1、速运物流业务：主要包括公司的时效快递、经济快递、快运、冷运及医药、同城急送业务板块。 其中经济快递板块中的丰网业务已于 2023年 6月完成转让交割；
2、供应链及国际业务：主要包括公司的国际快递、国际货运及代理、供应链业务板块；
3、以上收入不含公司其他非物流业务收入。
公司 2024年 1月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 243.57亿元，同比增长 15.52%，不含丰网同比增长 16.46%，其中：（1）得益于直营模式下高稳定及高时效的网络服务能力，去年同期公司有效

保障了企业及居民生产生活恢复后以及春节期间的各项寄递需求，公司速运物流业务去年同期收入增速明显优于行业，因此去年同期基数相对较高。 在此基础上，公司 2024年 1月速运物流业务（不含丰网）仍实
现较快增长，收入同比增长 20.72%，业务量同比增长 28.30%；（2）供应链及国际业务收入同比实现正增长，主要由于国际空海运需求及运价逐步回稳，以及公司深化业务融通不断开拓供应链及国际市场。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与定期报告数据可能存在差异，仅供投资者阶段性参考，相关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四年二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973 证券简称：侨银股份 公告编号：2024-013
债券代码：128138 债券简称：侨银转债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被确定为约 18.93 亿元山东省临沂市

兰陵县城乡环卫一体化项目
第一中标候选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近日，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预中标兰陵县城乡环卫一体化项目，具体情
况公告如下：

一、 项目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兰陵县城乡环卫一体化项目；
2．招标人：兰陵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3．招标代理：山东秉信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4．投标报价：126,211,915.76元/年；
5．服务期限：招标人与中标方签订服务期为 3 年的合同，若中标方在第一个 3 年服务期内通过绩

效考核，双方依法延长 3年服务期，以此类推，最高不超过 15年。 服务期满，招标人可根据实际需要适
当延长合同直至明确新的接管单位，并按实际保洁服务时间结算已完成费用；

6．预估中标总金额：1,893,178,736.40元/15年；
7．招标内容：兰陵县辖区内的城市道路、国省道、县乡道、通村道路等所有道路，城区（含盲点盲

区）、乡镇街道驻地、河道及村域等全部区域内的卫生保洁和垃圾清运工作，还包括所有垃圾中转站、
公厕（城区）的房屋和设施维护，以及城区果皮箱和乡镇垃圾桶更旧换新等内容；

8．投标单位名称：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兰陵县美城环卫保洁工程有限公司（联合体）。
二、 项目公示的内容
详见临沂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http://ggzyjy.linyi.gov.cn/）发布的《兰陵县城乡环卫一体化项目中标

候选人公示》。
三、 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上述公示的项目属于公司的主营业务，将对后续市场开拓产生积极影响，并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

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四、 风险提示
1．截至目前，公司尚未取得兰陵县城乡环卫一体化项目的《中标通知书》，公司能否取得《中标通知

书》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项目总金额、具体实施内容等均以正式合同为准。 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2 月 20 日


